
附表5：
电话、有线电视、空调等拆移补偿费标准
 
	电话
	310元/部

	有线电视
	500元/户

	宽带网
	200元/端口

	空调
	400元/台

	沼气设备
	500元/户

	太阳能热水器
	400元/台

	管道煤气（天然气）
	2500元/户

	电增容超过8千瓦
	280元/户

	水增容
	500元/户

	备注：



